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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台政考研預測考前提示－民訴篇 

主筆人 | 葉庭嘉 
 

 

一、 證明度標準 

 考點 1－民事訴訟對證明度之要求   

對於「證明度標準」之理解，在我國學者乃存有不同看法，若從留學國的立法例而言。

其中主要以「留德背景學者」與「美、日背景之學者」分別對此問題有不同意見。 

(一) 優越蓋然性說：51% (或稱優勢證據主義，黃國昌老師1、部分實務見解)： 

查最高法院 108 年台上字第 1437 號判決：「民事訴訟係在解決私權糾紛，就證據之證

明力係採相當與可能性為判斷標準，亦即負舉證責任之人，就其利己事實之主張，已為相

當之證明，具有可能性之優勢，即非不可採信。又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

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

證明之責，此為民事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 

(二) 非常高蓋然性說：90% (姜世明老師)：2 

姜世明老師認為，法院對於事實之認定，應達到對「真實」發生「確信」方可對該待

證事實真假之認定。然其確信並非要求絕對之信實，而係在日常生活所需之信實程度即可。

亦即達到「鄰近於真實，而懷疑應已沉默」之程度，而不可僅止於蓋然性程度。3 

對此問題，姜老師乃提出其反對優越蓋然性之理由：4 

(1) 實體法有其價值預設，立法上通常係以該構成要件事實為真實為假設基礎，而證據法

乃係為實現實體法秩序，因此不能僅單純要求被告在僅有優越蓋然性之情形時，即應

就實體法負擔義務。 

(2) 民訴上另有「釋明」之概念，若採優越蓋然性(51%)理解證明度標準，則難以說明釋明

與證明之間關係。 

(3) 否則易使無端被濫訴者因優越蓋然性敗訴，有失人民對司法之信賴感。 

(4) 若採優越蓋然性，恐生濫訴之問題。且原告本有起訴前謹慎蒐證，起訴後謹慎論證責

任。且若因此使無端被起訴之被告因優越蓋然性而遭敗訴判決，其對人民法感之傷害，

實與刑事上無罪者被判有罪一般，均破壞人民對司法之信賴。 

 
1 黃國昌，證明度－比較法下之觀點，民事訴訟理論之新發展，2005 年 10 月，頁 101-119。 
2 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下冊)，2016 年 8 月，頁 79。 
3 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下)，2016 年 8 月，頁 76。 
4 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下)，2016 年 8 月，頁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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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國法設有舉證責任減輕之制度，適度調整不公平情事。惟此時不宜同時再採優越蓋

然性觀點。5 

(6) 對法院而言，若採優越蓋然性，應其欠缺預見可能性，因此易使法院淪於恣意裁判之

溫床。 

此外，沈冠伶老師在近年文章中亦提出，法官之確信應達到高度蓋然性，僅於例外情

形降低證明度時，始可認採優勢證明度，且受訴法院於不採原則上證明度時，應於理由中

論述於系爭案件有降低證明度之必要原因，且應於程序中向當事人闡明，使其就證明度有

無降低之必要，有辯論之機會，並使證明度降低而受不利認定之當事人有提出反證之機會，

否則即構成突襲性裁判。6 

 考點 2－刑事確定判決對民事判決之影響   

(一) 不拘束說：(實務見解、沈冠伶老師) 

實務上向來認為關於刑事判決之認定，不應拘束民事庭法官。例如於最高法院 40 年度

台上字第 1561 號判決，即以：「刑事判決所為事實之認定，於為獨立民事訴訟之裁判時本

不受其拘束，而民事法院雖得依自由心證，以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民事判決之基礎，然

依民事訴訟法第 222 條第 2 項之規定，應就其斟酌調查該刑事判決認定事實之結果所得心

證之理由，記明於判決，未記明於判決者，即為同法第 466 條第 6 款所謂判決不備理由」。 

 對此問題，在學說上沈冠伶老師7亦認為刑事判決對於民事法院無拘束力，而從直接審

理主義與自由心證原則，以及聽審請求權之概念加以論述，整理如下： 

1. 依辯論主義，刑事判決中認定之事實固得經當事人提出援用，但關於該事實倘他造有爭

執者，仍為當事人之應證事實，應由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聲明證據。且基於直接審理主

義與自由心證原則，法院就當事人聲明之證據應為調查，並提示卷證資料供兩造辯論。 

2. 刑事判決不論有罪或無罪，如經當事人聲明作為證據，刑事判決本身不能證明應證事實

為正確並與真實相符一事，而僅能證明「被告於刑事訴訟被判有罪或無罪」一事。因此，

民事法院不能僅依刑事判決之結果即可得一定之心證，而應就當事人於民事程序所提出

之事實、證據逐一審酌。換言之，倘若民事法院未具體提示證據、未本於全辯論意旨判

斷待證事實之存否，抑或未於判決中敘明得心證之理由，縱然與刑事判決有相同之結

論，仍可能構成判決的證據理由不備或矛盾之違法。 

 
5 亦即若採優越蓋然性說以(51%證明度標準)，則若同時加上舉證責任減輕再減輕證明度的話，則豈不使原告僅

需以極低之證明門檻即可獲得勝訴，恐難接近於實體要件所要求之「確信」。 
6 沈冠伶，刑事判決對民事訴訟之影響－－最高法院相關裁判之簡評，台灣法學雜誌，第215期，2020年12月，

頁50。 
7 沈冠伶，刑事判決對民事訴訟之影響－－最高法院相關裁判之簡評，台灣法學雜誌，第215期，2020年12月，

頁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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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區分說：(姜世明教授) 

對此問題，姜老師乃從刑事判決與民事判決對於「證明度要求」高低不同的角度觀察，

乃針對「刑事判決無罪」與「刑事判決有罪」分別觀察。8 

倘若係在刑事判決無罪之情形，則民事判決程序不受其拘束，應屬合理；然而若係在

「刑事已判決有罪」在前，則除非在系爭判決上有特別適用某等與民事訴訟程序不同之證

據排除法則，否則應認為其對民事法院有拘束力，如此始對維持裁判之一致性、訴訟經濟、

司法公信，較具建設性。9 

 相關試題    

【要多證明才叫證明？－證明度採取】 

試附理由分析及回答下列二問題： 

2. 有某最高法院判決見解認為民事判決之證明度為優勢證據，此見解是否妥適？（1、

2小題共計 25 分） 

【110政大法研所民事訴訟法第三題節錄】 

 

【刑事有罪後，民事必然應為同樣認定嗎？】 

若某乙於民國 110年 10月 1日，於臺北市羅斯福路某十字路口，因過失闖紅燈致行人

甲受傷。嗣經甲提出刑事告訴後，最終判決乙成立過失傷害罪。於刑事判決確定後，甲又

對乙提起民事損害賠償之訴，就乙是否具「故意或過失」一事，民事庭法院應如何認定？ 

【筆者自擬】 

 

【我們的愛情是秘密，不能證明】 

甲男役畢後即任職於伊力達股份有限公司擔任業務員，兩年後因業績均居第一，為公

司帶來不少業績，深受董事長之喜愛，故拔擢其為總經理。爾後，在民國 88年 8月 8日與

董事長之女兒乙女結婚。甲乙結婚兩年後，乙女發現甲男的手機裡有甲男答應下班後要一

起到丙女家過夜等曖昧簡訊。乙女並自公司同事處聽聞甲男丙女於 90 年春節一起出國旅

遊。乙女因而質問甲男是否喜歡丙女，甲男辯稱其與丙女接觸是因為公事，答應到丙女家

過夜是因為要商討某一客戶的業務資料以及洽談合作事宜，又辯稱該日也有業務部經理丁

女以及財務部經理戊男亦一同前往丙女家討論至半夜才離開。至於春節甲丙兩人出國也是

因為公事出差。乙女對甲男之辯解難以相信，私下委請「快準徵信社」架設攝影機在大成

公園山上，對準丙女位於成功路住所六樓客廳以及房間攝影拍照，並將影像製成錄影光碟。

 
8 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下冊)，2016 年 8 月，頁 71。 
9 對此問題，姜老師在其近來的研究上亦發現，於英國法制，其早年亦如同我國實務認為有罪之判決對於民事

法院無拘束力之看法。然其後同樣考量到司法制度之效率、公平及避免裁判歧異等可能造成對於司法不信賴

等考量，亦同樣於一定條件下承認對於民事判決之拘束性。參 姜世明，證明度之弔詭性－評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1437 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 104 期，2021 年 2 月，頁 84-85。 

【高點法律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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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女又委託該徵信社對丙女住所進行電話竊聽與跟蹤。某日「快準徵信社」告知乙女，甲

男、丙女一同進入某旅館，乙女遂夥同徵信社人員一同趕至旅館，並以預防火災為由，請

旅館人員協助打開甲丙房門，發現甲丙衣衫不整，地板上留有幾團衛生紙，遂拍照存證。

事後乙女向檢察機關提起通姦告訴，並向民事法院提起離婚訴訟。試問：（共 25 ％） 

（二）若檢察官認為甲男、丙女通姦之事實因證據不足而作出不起訴處分，民事法院是否

應依該不起訴處分駁回乙女之離婚訴訟？ 

【100年成大法研所民事訴訟法第一題節錄】 

 

二、假處分當事人恆定效與本案判決效力擴張 

如果你只知道民訴§254 的「當事人恆定主張」，那可不行~因為許士宦老師在近年來10特

別寫文章提到「假處分之當事人恆定效」，並將其與「當事人恆定效」之作用、機能相比較，

並且，假處分債務人為處分行為之第三人，是否受法院就本案訴訟所為確定判決之既判力

擴張所及？可以說是許老師在既判力與執行力擴張理論體系下，相當重要的一個制度，因

此整理如下： 

 考點 1-假處分當事人恆定效之意義：   

(一) 違反假處分行為所生之「相對效力」： 

在進入「假處分當事人恆定效」之前，先來討論一下，倘若假處分債權人(通常為訴訟

上請求的原告)對假處分債務人為假處分執行之後，會發生什麼效力？假處分債務人在此時

還能處分他的財產嗎？還是接下來所為的處分一律都是絕對無效呢？ 

對此問題的判斷，可看一下強執法第 51 條第 2 項：「實施查封後，債務人就查封物所

為移轉、設定負擔或其他有礙執行效果之行為，對於債權人不生效力。」而該規定準用於

假處分執行。對此，從所謂「對於債權人不生效力」這句話，就知道處分禁止的假處分雖

係禁止債務人為一定的處分行為，如該債務人所為違反該假處分的行為，而有礙執行效果

者，則「僅對於假處分債權人不生效力」，在行為當事人間及對第三人之關係上仍得主張其

效力，並非對任何人都無效(絕對無效)。 

(二) 「假處分之當事人恆定效」與「民事訴訟當事人恆定制度」之不同： 

此外，根據許老師觀察，「假處分之當事人恆定效」與「民事訴訟法的當事人恆定制度」，

有以下幾點不同： 

  

 
10 其實早在 2001 年許老師就有提過假處分效力的問題(許士宦，處分禁止假處分之優先效與當事人恆定效－以

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之保全、執行為中心，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24 期，2001 年 7 月，頁 89-110)，

不過近年來老師又再次出馬，寫了兩篇與「假處分當事人恆定效」相關的問題，並且也出成題目了，各位讀

者千萬要對此問題有所掌握。 

【高點法律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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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爭物得否自由移轉： 

(1) 當事人恆定主義下之當事人恆定(民訴§254I、§401I)，係以「系爭物得自由移轉」為前

提，同時為保護移轉者之他造在訴訟上所取得之地位及程序安定性，使移轉者(被告)仍

具有當事人適格，而得遂行訴訟，並將其對本案確定判決之效力擴張於受移轉之第三

人，以謀求訴訟經濟、保護程序利益，達到實現權利之目的。11 

(2) 而假處分之當事人恆定效則係以「系爭物禁止處分」為前提，即使當事人違反假處分而

處分系爭物，該處分行為雖於行為人間(被告與移轉人)有效，但對於假處分之債權人(亦

即原告)不生效力，以維護假處分所保護之利益。並且，因假處分之目的在禁止系爭物

之現狀變更，以達到保全目的，因此假處分之容許上，不區分欲保全之權利為「債權請

求」或「物權請求」，只要請求標的物現狀有使被保全權利之強制實現不能或顯有困難

之虞，就有保全必要性。 
 

2. 攻擊防禦範圍與法院審理對象－本案法院是否應對「移轉事實」加以斟酌？ 

(1) 因當事人恆定主義乃肯認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移轉系爭物，若被告移轉之事實呈現於

訴訟中，此時因屬基準時點前所生之事實，法院若已知悉，則自應加以審酌。 

(2) 惟在假處分之當事人恆定效，因其禁止被告處分系爭物，因此縱然被告於繫屬中移轉系

爭物予第三人，該處分行為對原告不生效力，被告既不得以之為抗辯，法院自不必對此

加以審酌。 
 

3. 發生時點 

(1) 當事人恆定主義係在處理「訴訟繫屬中」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情形，故其適用範用僅限

於「本案請求之訴訟繫屬後」。因此，倘若當事人於訴訟繫屬前已為該移轉，則不生當

事人恆定之問題。 

(2) 然而，假處分之當事人恆定效係基於保全債權之目的而生，因此在實施假處分之執行

時，就發生假處分之當事人恆定效，而不待本案請求之訴訟繫屬才發生。 

 

 考點 2-「假處分當事人恆定效」對於本案判決效力之影響   
 

接下來所要探討的，乃係在原告於執行假處分程序後，若其已取得本案之確定勝訴判

決，則該判決之既判力主觀、客觀範圍，是否會因原告先前所做的假處分而有不同？又原

告得否執該確定勝訴判決對第三人進行強制執行？就讓我們舉下圖作為例子：【甲基於其與 

乙訂立之買賣契約所生買賣標的物所有權移轉請求權，訴請乙將Ａ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甲，

 
11 邱聯恭，口試民事訴訟法講義(二)，2017 年，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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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在起訴前或後聲請禁止乙處分Ａ地之甲處分，而在實施假處分執行後之本案判決訴訟繫

屬中，乙將該地移轉登記予丙。於此情形，本案之確定判決效力主觀、客觀範圍為何、甲

得否執該確定判決對丙為強制執行？】12 

(一) 判決效力之主觀範圍擴張： 

1. 若假處分債務人(乙)係在原告起訴後始處分系爭物，而將該所有權移轉或設定負擔與第

三人，因該處分行為對債權人不生效力，此情形如同當事人恆定主義中，被告將系爭物

無效移轉或設定負擔與第三人之情形，應可(類推)適用民訴§254I、§401I 中段所定之特

定繼受人，將本案訴訟之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擴張之。 

2. 並且，許老師同時提到，即使在如實務見解(61 年台再字 186 號判決)限縮當事人恆定之

適用範圍，於訴訟標的係基於債權關係，且第三人僅係單純受系爭物移轉之情形，並無

當事人恆定主義之適用；或者在假處分債務人於訴訟繫屬前，已經處分該系爭物的情

形，亦無民事訴訟之當事人恆定效可得適用。但假處分當事人恆定效之實益就在於： 

(1) 由於假處分之債務人是在假處分執行後將該系爭物移轉，基於執行保全效，該項移轉對

債權人而言不生效力，故該第三人相當於「為當事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應可適用

民訴§401I 後段，而將本案判決效力擴張及於第三人(丙)。13 

 
12 許士宦，假處分之當事人恆定效與本案判決效力之擴張，台灣法學雜誌，第 365 期，2019 年 4 月，頁 42。 
13 許老師在此說明，將假處分之本案判決既判力及於第三人之目的，乃係在貫徹執行保全效、處分禁止效，如

僅止於執行力的擴張，則將減低當事人恆定效之機能，蓋假處分債權人既然提起假處分，其目的係將系爭物
的狀態固定在假處分執行當下，使其能確保進行保全之利益。否則，倘若既判力並未擴張到第三人，則假處
分債權人【甲】在其對【丙】的後訴中，仍須對原審之訴訟標的重複進行主張、舉證，對於甲在前已發動之
假處分之程序利益及成本，難謂公平，且在擴大紛爭解決制度與節省司法資源之目的考量上，亦有必要將既
判力主觀範圍擴張及於第三人。參許士宦，假處分之當事人恆定效與本案判決效力之擴張，台灣法學雜誌，
第 365 期，2019 年 4 月，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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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既判力之客觀範圍並未擴張：許老師在此強調，雖假處分之本案判決確定之既判力擴張

於系爭物與假處分債務人為有礙執行之第三人(丙)，但係指「該確定判決所確定假處分

債權人對於假處分債務人之給付請求權存在」，於債權人對第三人之後訴訟上當事人兩

造及受訴法院應受該判決之拘束，不得為與其相反或矛盾之主張或判斷」14 

(3) 以程序保障作為判決效力擴張之正當性基礎： 

A. 事前程序保障：法院在該第三人未參加或承當訴訟時，於知悉有該與假處分內容牴觸之

處分行為時，應依民訴§67-1 及§254IV 通知，使其知悉假處分之本案訴訟繫屬，而自行

決定要否及如何參與訴訟。 

B. 事後程序保障：若第三人未受當事人之訴訟通知或法院之職權通知，其未參加訴訟係因

非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則可依第三人撤銷訴訟程序(§507-1)，獲得事後程序保障。 

 

(二) 假處分本案判決之執行力擴張： 

1. 經前所述，本案判決之既判力客觀範圍並未擴張，蓋因其訴訟標的乃僅就「原告甲對被

告乙之 A 地所有權移轉請求權」發生既判力。至於「甲對丙之塗銷 A 地移轉登記之權

利」，既未經當事人攻防及法院審理，自不生既判力。 

2. 假處分執行力擴張之依據： 

(1) 按強執法第 51 條第 3 項：「就查封違反行為之排除，明定實施查封後，第三人未經執行

法院允許，占有查封物或為其他有礙執行效果之行為者，執行法院得依職權排除之。」

此項執行力擴張之效果於假處分執行亦準用之。 

(2) 上開規定乃係指假處分債權人在取得本案勝訴確定判決時，不必另行取得執行名義，即

得利用該假處分之執行保全效，藉此否定假處分債務人違反假處分之牴觸行為，而聲請

執行法院排除該違反狀態。對此，執行法院對於該違反狀態之排除，此際不僅發揮當事

人恆定效作用，而生執行力主觀範圍擴張，且亦伴隨著客觀效力之擴張，因為本案確定

判決效力之客觀範圍是【甲對乙之權利】，但所執行者乃係【甲對丙之權利】。15 

  

 
14 許士宦，假處分之當事人恆定效與本案判決效力之擴張，台灣法學雜誌，第 365 期，2019 年 4 月，頁 41。 
15 許老師在此強調，執行力與既判力的機能不同，對於【甲對丙之權利】在本題的情形不會產生既判力。因此，

若本案原告甲為謀求紛爭一次解決與法安定性，以保護其程序利益，則其自然亦得於訴訟繫屬中追加丙為被

告，請求乙塗銷移轉登記。並且，倘若甲未列丙為共同被告，亦未利用上開執行力擴張制度，於對乙獲勝訴

判決後，仍然可以對丙另訴請求塗銷登記，以獲既判例而終局解決紛爭，並非無訴之利益。參 許士宦，假

處分之當事人恆定效與本案判決效力之擴張，台灣法學雜誌，第 365 期，2019 年 4 月，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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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試題   110年司律二試：民法與民事訴訟法(二) 

一、甲（住所設於 A 地）借款新臺幣 1000 萬元予乙（住所設於 B 地），迄未清償，甲訴請

乙清償債務，並於民國（下同）109年間獲勝訴判決確定。乙名下除 X地、Y屋外，別

無其他財產。乙於 110 年 1 月間，以買賣為原因，將 X 地移轉登記予丙（住所設於 C

地）；另於同年 2 月間，以贈與為原因，將 Y 屋移轉登記予丁（住所設於 D 地）。甲為

追索其債權，乃以乙、丙、丁為被告，向管轄法院起訴，主張乙係意圖脫產而與丙、

丁勾結，乙、丙間及乙、丁間之法律行為，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縱非如此，乙、

丙間及乙、丁間所為，均屬損害甲債權之行為，乙、丙、丁亦明知其事，甲自有權撤

銷其等法律行為。甲並先位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規定，聲明：確認乙、丙間就 X 地

之買賣契約關係不存在，丙應將 X 地移轉登記為乙所有；及確認乙、丁間就 Y 屋之贈

與契約關係不存在，丁應將 Y 屋移轉登記為乙所有。備位依民法第 244 條第 1、2、4

項規定，聲明：乙、丙間就 X地之買賣契約應予撤銷，丙應將 X地移轉登記為乙所有；

及乙、丁間就 Y屋之贈與契約應予撤銷，丁應將 Y屋移轉登記為乙所有。試問： 

(一) 甲以乙、丙、丁為共同被告，是否符合共同訴訟之要件？（25分） 

(二) 就甲所主張關於「乙、丙」間法律行為之事實，其聲明是否不妥？法院是否應為闡明？

（25分） 

(三) 承上，甲應如何更正或補充聲明，始能達成起訴之目的？（25分） 

 

二、甲於民國（下同）109年 12月 1日對乙起訴，聲明求為判命乙將 A地交還予甲，陳述

之事實及理由為：甲於 109 年 6 月 5 日向丙購買其所有之 A 地，發現該地被乙無權占

有，基於所有物返還請求權為上述聲明。於 110年 1月 20日法院行言詞辯論時，乙請

求駁回原告之訴，陳述：甲未取得 A 地所有權，且乙自 108 年 5 月 5 日起向丙承租占

有 A地，租期 4年，並非無權占有。甲則否認乙所陳述之承租事實。試問： 

(一) 依甲陳述之事實，法院應為如何之審查以判斷甲之請求是否顯無理由？（25分） 

(二) 法院經調查證據結果，認定甲為 A地所有人及乙有承租該地，應如何為本案判決？（25

分） 

(三) 甲在受本案判決敗訴確定後，將 A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丁。丁又對乙起訴，主張乙無

權占有 A地，故依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請求乙將該地交還予丁。乙則抗辯：丁所訴與

之前甲所訴，二者為同一事件，違反既判力，請求法院裁定駁回。乙之抗辯有無理由？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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